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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09 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佳木斯市机关事务中心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由佳木斯市机关事务中心组织实施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佳木斯市机关事务中心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树森、赵剑冬、刘万坤、郑春艳。

本标准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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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事务管理会议服务规范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佳木斯市机关事务管理会议服务的基本要求、服务内容及服务质量的评价与改进等

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佳木斯市各级机关事务管理会议服务的规范化管理，市级下属单位和各区县级机关

可参照执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30520—2014 会议分类与术语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 机关事务

经费、资产、服务和节能等保障机关正常运行的相关事项。

注：活动范围限定为我市各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

关、检察机关、人民团体、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的机关事务管理活动。

4 基本要求

4.1 为机关中心内各单位提供会议室使用服务。

4.2 无特殊要求，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，各单位的会议原则上在本单位所在楼内楼层安排会议室使用

及服务。

4.3 根据会议服务业务需要设置服务员岗位，配备与本单位工作特点和管理要求相适的服务人员。

4.4 接到会议通知后，及时按照标准化布置会议室，配合会议主办单位进行各项会议服务，会后做好

清理工作，并记录存档。

4.5 会议服务工作的四个步骤：会前准备、会场布置、会议服务、会后收尾。

5 会议室分类

5.1 日常保障会议室。用于各单位日常会议、学习保障。

5.2 专项服务会议室。用于各项专门会议需求保障。

6 会前准备

6.1 日常保障会议会前准备

6.1.1 日常保障会议室只提供开会场所、桌椅、水杯、麦克、投影，不提供其他特殊服务。


